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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4)30/19-20 號文件  

(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) 
 
檔號：CB4/SS/9/18 

 
與中區軍用碼頭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 

 
首次會議紀要  

 
 
日   期  ：  2019 年 5 月 21 日 (星期二 ) 
時   間  ：  上午 10 時 45 分  
地   點  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 
 
出席委員  ：  黃定光議員 , GBS, JP (主席 ) 
  李慧琼議員 , SBS, JP 

陳克勤議員 , BBS, JP 
陳健波議員 , GBS, JP 
謝偉俊議員 , JP 
毛孟靜議員  
何俊賢議員 , BBS 
易志明議員 , SBS, JP 
姚思榮議員 , BBS 
馬逢國議員 , SBS, JP 
陳恒鑌議員 , BBS, JP 
郭家麒議員  
郭偉强議員 , JP 
張華峰議員 , SBS, JP 
朱凱廸議員  
吳永嘉議員 , JP 
何君堯議員 , JP 
何啟明議員  
周浩鼎議員  
邵家輝議員  
陳振英議員 , JP 
張國鈞議員 , JP 
區諾軒議員  
謝偉銓議員 , BBS 
陳凱欣議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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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議員  ：  柯創盛議員 , MH 
 

 
缺席委員  ：  黃國健議員 , SBS, JP 
  葉劉淑儀議員 , GBS, JP  

麥美娟議員 , BBS, JP 
葛珮帆議員 , BBS, JP 
許智峯議員  

 
 
出席公職人員：  議程第 II 項  

 
保安局  
 
保安局副秘書長 1 
李美美女士  
 
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D 
林俊華先生  
 
保安局助理秘書長 (A1) 
陳子琪女士  
 
律政司  
 
高級政府律師  
陳嘉敏女士  

 
 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4)4 

黃安琪女士  
 
 
列席職員  ：    助理法律顧問 2 
  戴敬慈小姐  

 
高級議會秘書 (4)4 
伍靄雯小姐  
 
議會秘書 (4)4 
黃靖貽小姐  

 
議會事務助理 (4)4 
侯穎珊女士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 

 - 3 - 

I. 選舉主席  
 
 黃定光議員當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。委員同意

無須選舉副主席。  
 

 
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[保安局於 2019 年 5 月 3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
資料摘要、2019 年第 66 號、第 67 號、第 68 號、
第 69 號及第 70號法律公告、立法會 LS69/18-19
及 CB(4)896/18-19(02)至 (03)號文件 ] 

 
申報利益  
 
2. 謝偉銓議員申報他是海濱事務委員會非官方

成員。  
 
討論  
 
3. 小 組 委 員 會 就 下 述 5 項 與 中 區 軍 用

碼 頭 (" 碼 頭 ") 相 關 的 附 屬 法 例 進 行 商 議 工 作
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)：  
 

(a) 《 2019 年 受 保 護 地 方 (修 訂 )(2019 年
第 66 號法律公告 )；  
 

(b) 《 2019 年 受 保 護 地 方 ( 保 安 )( 特 派
守 衞 )(修 訂 ) 令 》 (2019 年 第 67 號

法律公告 )；  
 

(c) 《 2019 年 軍 事 設 施 禁 區 ( 修 訂 ) 
(2019 年第 68 號法律公告 )；  
 

(d) 《 201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修訂 )規例》
(2019 年第 69 號法律公告 )；及  
 

(e) 《 2019 年商船 (本地船隻 )(一般 )(修訂 )
規例》 (2019 年第 70 號法律公告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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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4.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
(a) 標示有碼頭對開海面兩個海上限制區域
及限制區域附近主要航道的紙海圖；及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進 行 諮 詢 時 ， 就 擬 議 海 上
限制區域從本地船隻業界收集所得的

意見及關注的撮要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於 2019年 5月
28 日隨立法會 CB(4)937/18-19(01)號文件發給
委員。 ) 

 
邀請公眾人士提出意見  
 
5. 朱凱廸議員建議舉行會議，以聽取公眾對於

5 項與碼頭相關的附屬法例的意見。主席指示秘書處
發出通告，以便就這項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該通告於 2019年 5月 21日隨立法會
CB(4)912/18-19 號文件發給委員。 ) 

 
立法時間表  
 
6. 小組委員會同意，主席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

一項決議案，將 5 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9 年
6 月 26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延展附屬法例的審議期的決議案在
2019 年 5 月 2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通過。 ) 
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7. 委員同意安排舉行第二次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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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其他事項  
 
8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2 時 46 分結束。  
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9 年 10 月 22 日



 
附件  

 
與中區軍用碼頭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 

首次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19 年 5 月 21 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：上午 10 時 45 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
 
 

時間標記  
 

發言者  主題  須採取的  
行動  

議程第 I 項選舉主席  
000344- 
000600 

黃定光議員  
邵家輝議員  
陳克勤議員  
 

選舉主席  
 

 

議程第 II 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0601- 
000657 

主席  
 
 

開場發言   

000658- 
00112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朱凱廸議員  
 

政府當局簡介 5 項與中區軍用碼頭 ("碼頭 ") 
相關的附屬法例  (2019 年第 66 號至 70 號
法律公告 ) ("5 項附屬法例 ") 
 

 

001125- 
001645 

何俊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本地船隻業界就碼頭對開水域的擬議海上   
限制區域提出的關注  
 
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標示有海上

限制區域的紙海圖  
 

 

001646- 
002125 

毛孟靜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 
政府當局  
 
 

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英國政府就香港

軍 事 用 地 未 來 用 途 的 安 排 互 換 的 照 會

("《照會》 ")下有關興建碼頭的安排  
 
可對 5 項附屬法例作出的修訂  
 

 

002126- 
002617 

朱凱廸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 

5 項附屬法例的生效日期  
 
將 碼 頭 移 交 予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駐 港 部 隊   
("駐軍 ")的安排  
 

 

002618- 
003056 

區諾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一名市民提出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  
 
開放碼頭予公眾人士及碼頭周邊區域的用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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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

 
發言者  主題  須採取的  

行動  

003057- 
003522 

何俊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本地船隻業界就碼頭對開水域的擬議海上   
限制區域提出的關注  
 
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綜述

政府當局在諮詢期間，就擬議海上限制區域

從本地船隻業界收集所得的意見及關注  
 

 

003523- 
004025 

主席  
毛孟靜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 
政府當局  
 

在碼頭關閉作軍事用途時誤闖碼頭，或誤闖

碼頭 4 座建築物的罰則  
 
一名市民提出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  
 

 

004026- 
004430 

朱凱廸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 
政府當局  
 

將碼頭移交予駐軍的安排  
 
一名市民提出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  
 

 

004431- 
004928 

區諾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開放碼頭予公眾人士的安排  
 
碼頭特派守衞的職責及權力  
 

 

004929- 
005334 

朱凱廸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特區政府有否需要履行在《照會》中尚未完成

的責任  
 

 

005335- 
010011 

郭家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碼頭關閉作軍事用途的估算次數  
 
 

 

010012- 
010455 

邵家輝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碼頭的防務功能   

010456- 
010902 

陳凱欣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碼頭關閉作軍事用途時被人誤闖的可能性  
 

 

010903- 
011617 
 

主席  
郭家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碼頭關閉作軍事用途  
 
碼頭特派守衞的職責及執法事宜  

 

011618- 
011900 
 

邵家輝議員  誤闖碼頭   

011901- 
012725 

區諾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開放碼頭予公眾人士的安排及碼頭的管理  
 
未獲授權進入受保護地方的定義  
 
碼頭的特派守衞及其執法權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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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

 
發言者  主題  須採取的  

行動  

012726- 
014051 

主席  
朱凱廸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碼頭作為受保護地方的保安安排  
 
特區政府有否需要履行在《照會》中尚未完成

的責任  
 
將碼頭移交予駐軍以外的其他建議  
 

 

014052- 
014551 

馬逢國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碼頭的防務功能  
 
駐軍對碼頭的管理  
 

 

014552- 
014942 

謝偉銓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過往開放本港軍用碼頭予公眾人士的安排   

014943- 
015129 
 

何俊賢議員  碼頭的防務功能  
 

 

015130- 
015737 

區諾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獲授權及未獲授權進入碼頭的定義，以及在

不同情況下的相關民事法律責任  
 

 

015738- 
020156 

朱凱廸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開放碼頭舉行大型活動的可能性   
 

議程第 III 項其他事項  
020157- 
020538 

主席  
朱凱廸議員  
陳凱欣議員  
 

舉行會議聽取公眾意見的建議  
 
立法時間表及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 
 
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9 年 10 月 22 日  
 
 
 
 
 


